
艺术与设计学院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教育部《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教学

〔2025〕2 号）及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

工作办法》，结合我院调剂需求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调剂需求

调剂需求情况如下：

学科(专业)代码 学科(专业)名称 学习方式 调剂名额说明

135700 设计 全日制 少量调剂名额（≤10）

二、调剂系统开通与关闭时间

调剂系统开通时间：2026 年 4 月 8 日 0:00

关闭时间：视申请调剂考生数量确定关闭时间，每一轮调剂开放时间

不低于 12 小时。

三、调剂条件与择优遴选原则

1、基本条件：符合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

招生章程》中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



2、成绩要求：初试成绩（含加分）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A 类地

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，且符合调入专业在 A 类地区的国家线。

3、专业匹配：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，且应在同

一学科门类范围内。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统考

科目须相同。

4、择优遴选：对于申请同一专业、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考生，按初

试总成绩由高到低择优遴选进入复试；初试总成绩相同的，按政治、英语

两科成绩总分从高到低排序。对于初试科目不完全相同的考生，将综合考

虑初试成绩、专业相关度、外语水平及学业综合表现择优遴选。

四、复试方式与时间

复试方式：线下现场方式。

复试地点：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东校区（具体考场另行通知）。

复试时间：具体时间、复试名单及详细安排待复试名单确定后，在艺

术与设计学院网站另行发布。

五、复试比例与录取办法

复试比例：复试采用差额形式，差额比例不小于 1：1.2，不高于 1：

2。若合格生源比例不足，按实际合格生源数组织复试。

总成绩计算方式：

总成绩 =初试总成绩/5 × 50%＋复试总成绩 × 50%

拟录取原则：

按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若总成绩相同，则按复试成绩从高

到低录取；若复试成绩仍相同，则按初试专业课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。



六、复试内容与资格审查

（一）复试内容（满分 100 分）

1、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20 分）：听力测试 10 分，口语测试 10 分。

低于 12 分者不予录取。

2、专业绘图软件命题创作（40 分）：考生需自备笔记本电脑并预装

专业设计软件。低于 24 分者不予录取。

3、专业面试（40 分）：综合考察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。低于 24 分

者不予录取。

4、同等学力加试：加试素描、色彩（单科满分 100 分，60 分及格）。

同等学历考生加试成绩不及格，不予录取。

注：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材料

复试前，考生须提交资格审查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、个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；

2、初试准考证及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

3、应届生提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，往届生提供《教育部

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；

4、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政审表》；

5、其他能证明自身综合素质的支撑材料（如学科竞赛获奖、学术论

文、授权专利、作品集等）。

6、资格审查不符合要求者，取消复试资格。复试前所有考生须签订

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。



七、信息公开与监督联系方式

信息公开：调剂复试名单、复试成绩及拟录取名单将及时在艺术与设

计学院网站公示。

监督与申诉：

在复试成绩公布 2 日内接受考生申诉；若对复议结果有异议，由学院

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小组和监督小组复核处理。

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马老师

联系电话：18639000339/ 0371-61912146

艺术与设计学院监督电话：0371-61912146（王书记）

校研究生处监督电话：0371-61912520 / 61912529

校纪委监督电话：0371-61912610

未尽事宜以学校发布的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

招生调剂工作办法》为准。

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

2026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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